
經濟房屋經濟房屋經濟房屋經濟房屋 

家團資料家團資料家團資料家團資料申報表申報表申報表申報表 

（適用於經濟房屋申請輪候家團） 

 經濟房屋申請表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 資料僅供統計用途。 

 注意：1. 請先填寫家團代表的資料。 2. 僅填寫在經濟房屋申請表內的家團成員及其配偶 (若有) 的資料，並提交所有名列的家團成員的居民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居民身份證明文件的正／背面必須影印在同一頁紙上。非持有行政當局發出的居民身份證明文件的家團成員無須填寫。 3. 如屬九人或以上的家團，可用兩份申報表填寫家團成員的資料。申報表可在房屋局網頁下載。 
4. 提交本申報表所需的一切文件，不予退回。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地點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流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親屬關係 
婚姻 狀況 

居民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每月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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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團每月總收入 (澳門幣)
＊
  



聲聲聲聲 明明明明 

 家團代表及家團成員 (若有) 均須簽署下列聲明（十八歲以下的家團成員須由父、母或監護人代為簽署）： 

1. 本人／本人等自願向房屋局提供在此申報表的一切個人資料，以便用於處理本人／本人等的申請。 

2. 本人／本人等清楚知道在此申報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是供房屋局用作審核有關申請及決定本人／本人等是否符合資格，並防止本人／本人等享有雙重房屋福利，及處理有關比較核對程序。 

3. 本人／本人等同意房屋局在審核本人／本人等的申請資格時，將本人／本人等的個人資料與為其他目的而收集的相關個人資料比較及核對，以確定該等資料是否虛假或令人誤解，並根據資料的比較及審核結果，採取適當行動。 

4. 本人／本人等承諾會由所有名列經濟房屋申報表內的家團成員及其配偶 (若有) 同住日後取得的經濟房屋。 

5. 本人／本人等明白在辦理各項取得經濟房屋手續時，所有名列經濟房屋申請表的家團成員及其配偶 

(若有) 必須仍然符合取得經濟房屋的申請要件，否則房屋局將會終止各項取得經濟房屋的程序，及／或將經濟房屋申請從總名單中除名。 

6. 本人／本人等清楚知道在申請中獲排名的家團 有成員撤出或增加，而其並非家團的代表或代表的配偶，則在家團的得分低於原先的得分時，新家團應在同期申請的輪候名單上重新排名。 

7. 本人／本人等明白必須按房屋局指定的日期辦理各項取得經濟房屋的程序，否則房屋局將會終止相關程序，及／或將經濟房屋申請從總名單中除名。 

8. 本人／本人等明白在選擇經濟房屋時必須向房屋局出示所有名列經濟房屋申請表的家團成員及其配偶 (若有) 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否則房屋局將會中止選擇房屋的程序。 

9. 本人／本人等明白，倘在選擇經濟房屋前所有名列經濟房屋申請表的家團成員及其配偶 (若有) 的資料或家團組成發生變更，房屋局將會中止選擇房屋的程序。 

10. 本人／本人等授權房屋局向其他政府部門、公共或私人機構或有關僱主查證及核對有關資料，並同意任何政府部門（包括但並不限於財政局、物業登記局、身份證明局、社會保障基金、社會工作局、治安警察局）、公共或私人機構或有關僱主將關於本人／本人等的個人資料提供給房屋局，作比較或核對本申請的資料之用。 

11. 本人／本人等所提交的資料均確實無訛，並無隱瞞所須申報的資料，或提供令人誤解或混淆的資料。本人／本人等明白，若作虛假、不確實或不真實的聲明，或使用欺詐手段，房屋局將會終止各項取得經濟房屋的程序，及／或將經濟房屋申請從總名單中除名，且不影響倘有的刑事程序。 

 
 家團代表姓名  簽署   日期：  成員姓名  簽署   成員姓名  簽署   成員姓名  簽署   成員姓名  簽署   成員姓名  簽署   成員姓名  簽署   成員姓名  簽署   


